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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市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来我市投资兴业，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朔州市行政区域外企业、个人和其它经济组织在我市合资、合作、独资、联营、参股、收购、兼并、无形资产投入等各种方式投资兴办在地方缴纳国家规定各种税费的独立核算企业。 
第三条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投资的外商和市外投资者除享受国家及省规定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外，同时适用本优惠政策。 
第四条 按照《山西省招商引资重点产业指导目录》和《朔州市招商引资重点产业指导目录》，我市重点鼓励发展以下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现代煤化工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军民融合产业、轻工纺织业、现代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特色现代农业、现代旅游业、“双创”孵化新产业新业态工程等重点领域和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投资。 
第五条 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类项目投资强度原则上不低于2000万元/公顷（亩均投资133.3万元）；其他工业类项目投资强度原则上不低于3000万元/公顷（亩均投资200万元）。对于我市引进的真正体现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影响大，对我市的相关联产业带动作用强的项目，可采用“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办法，经审定批准后，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投资强度标准执行。 
第六条 对于享受优惠政策企业的审核确认由朔州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第二章 财税优惠政策 
第七条 经朔州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的符合优惠条件的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亿元—5亿元、5亿元—10亿元、10亿元—20亿元、20亿元以上的，自税务登记年度起，前两年分别按企业当年实际上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40%、50%、60%、70%用于扶持企业发展，第3年至第5年分别按当年地方留成部分的30%、40%、50%、60%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第八条 投资新办商贸物流、金融、旅游、信息产业、科教文卫、健康养生等产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自税务登记年度起，前两年按税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总额地方留成部分的50%给予奖励，第3年至第5年按地方留成部分的30%给予奖励，用于扶持企业发展。 
第九条 对引进的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以及行业领军企业等到我市设立总部、地区总部、运营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营销中心、结算中心，或将上述机构注册在我市的总部性企业，自税务登记年度起，五年内按税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总额地方留成部分的50%（与第七、第八、第九条不重复计算）奖励企业。 
第十条 对于符合优惠条件的新办企业，可享受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以上部分的贴息扶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创新对外来投资企业的授信和审贷模式，合理设置担保方式、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 
第十一条 对于符合我市重点支持发展的招商引资项目，亩均投资强度达到200万元以上，亩均上缴税金达到10万元以上的项目，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当年地上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0.8%—4%的财政贴息扶持，年限3年。项目建成运营后，给予上 
缴税金总额10%的财政扶持，扶持期限5-10年。 
第二章 土地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工业项目土地出让底价，按招拍挂后的土地价格除上缴国家、省市相关税费外，剩余部分全额返还企业用于技术革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工贸易产业、现代服务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土地出让价比照工业用地价格执行。 
第十三条 对部分有弹性出让需求的高端产业工业项目，可采用以下方式出让土地。 
1、弹性出让土地：可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年期制，在不超过国家规定最高年限范围内，可根据企业发展的产业周期和意愿确定出让年限。 
2、采取“先租后让”的办法：为减轻企业负担，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办理用地手续时，可采取‘先租后让’方式，政府先向企业出租一定期限的土地，租期满后再出让企业。 
第十四条 企业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住宅用地的权利。 
第四章 激励政策 
第十五条 对于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或符合国家颁布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的项目，在享受国家和省政府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依据投资规模的大小一次性给予500--1000万元的奖励，奖励资金分三次支付。项目开工建设后支付奖励资金总额的40%；项目建设进度完成60%时支付奖励资金总额的30%；项目建设完工后支付剩余全部奖励资金。每个投资项目的奖励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000万元。 
第十六条 引进上市公司的奖励补助。对从市外将注册地变更至我市并承诺10年内不迁离的上市公司，一次性给予主板上市企业1000万元，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500万元的奖励补助。 
第十七条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费用补贴。对注册地在我市的上市公司成功并购重组或上市公司对我市企业成功并购重组的，按照并购标的资产的0.5%给予费用补贴，补贴最高额度不超过500万元。 
第十八条 鼓励引进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高科技产业人才。对企业高管和产业高科技人才的薪酬（在我市任职工作期间）的个人所得税，按其个人所得税留存部分，前两年给予100%的奖励，第3年至第5年给予50%的奖励。 
第十九条 市财政应根据当年财政收入情况，安排一定的招商引资奖励资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符合本优惠政策多项扶持政策的企业，按照较高标准执行。单个项目的奖励同时符合多项奖励条款的，按最优条款给予奖励，不重复计奖。 
第二十一条 投资规模和投资进度的认定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等合法验资机构进行审核。 
第二十二条 对无特殊原因且经营期未满提前关闭,抽逃资金或投资额不能按期到位的外来投资企业，相关部门可取消其享受扶持的资格，并收回已扶持的各种优惠奖励资金。 
第二十三条 对本政策措施中未列入的其他优惠事项，可根据投资者投资的产业、规模和要求，经朔州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采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方式给予特殊优惠。 
第二十四条 本政策由朔州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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